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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育公平”包含了“起点——过程——结果”的公平。对其内涵的教育学解读，体现为教育正

义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并通过弱势补偿实现教育正义；对其内涵的社会学解读，体现为阶层资本差异对教

育公平的影响，因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方面差距改变了各阶层受教育的机率；对其内涵的经

济学解读，体现为人口红利对教育公平的影响，即人口红利的延续亟需教育公平提高人口质量；对其内涵

的法学解读，体现为教育权利对教育公平的影响，以法律的高度维护各主体教育权利从而实现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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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是当前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热点

和难点问题，但其内涵的理解却尚未定论。一般

来说，教育公平主要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

置时所依据的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它是一个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主要三个层次：一是确保

人人都享有平等的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包含教

育权利平等、就学机会平等、入学考试平等三个

方面，这是一种底线的教育公平；二是提供相对

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即指在起点公平的

实现中，通过相应的制度、政策继续体现和维护

教育公平；三是教育产出的公平，包括学生学业

成就均等和个性充分发展两个方面，即每个学生

接受同等水平的教育后，其教育成功机会和教育

效果的相对均等，即在“起点——过程——结果”

上力求达到公平。笔者认为，“教育公平”涉及

面广泛，除教育学视角外，还可从社会学、经济

学、法学等学科角度对“教育公平”内涵进行综

合解读。 
一、教育学：教育正义与教育公平 

“教育正义”是正义在教育领域的体现，它

以公平、平等、民主等理念为基点，将教育的向

善性贯穿于教育组织机构和教育实践，完成价值

观的构建。“教育正义”主要有两个解读角度： 
第 一 ， 指 教 育 中 的 正 义 （ Justice in 

Education），这是将教育自身作为基本结构来理

解，正义主要指向的是教育中基本制度的安排，

目的是如何解决教育权利与义务，以及教育中利

益与负担的分配更加合理，从而实现教育内部秩

序的和谐。 
第二，教育正义（Justice and Education），

这是强调处于社会环境之中的教育，其作为一个

单位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等彼此独立存在。[1] 
教育正义的主要目的在于如何调和教育、政治

和经济等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和谐

秩序。 
（一）“教育正义”原则对教育公平的意义 

每个人所处的社会条件背景及自然禀赋各

不相同，致使社会上存在原初的不平等。罗尔斯

由此提出教育正义的两条基本原则： 
第一条原则：每个人对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

平等的权利，而这种权利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

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或类似，这就是平等

自由原则。这条原则明确了权利与义务的在社会

成员之间平等分配问题。这种正义是个体内部的

公平； 

第二条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当这样

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

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即差别原则；

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

所有人开放，即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这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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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利益与负担在社会成员之间平等分配问

题。可以容许社会不公平的存在，但应给那些最

少受惠的社会成员更多补偿，这种公平是社会外

部的公平。 

罗尔斯认为，正义原则中，第一原则优先于

第二原则，第二原则中的第一条优先于其中的第

二条。鉴于我国目前教育公平的发展状况，应把

重点放在加强制度建设和资源建设两个方面： 
教育正义对于教育制度建设的要求表现在：

教育行政部门在制定教育政策时，应通过立法的

形式，充分保障各个群体的基本利益；在行使公

共权力时应保持权力公正，不腐败不偏袒。这样

才能实现教育的权利与义务在不同阶层的平等

分配。金生鈜指出：“我国的教育改革面临的最

大问题是在教育制度的改革中基本的指导原则

是错误的，也就是说，教育改革轻视、忽视乃至

回避了教育公正的问题，采取了效率优先的指导

原则，而没有把公正或正义原则作为教育制度改

革的根本性原则。”[2]  

由于回避教育正义，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

题。例如，由于制度的欠缺，儿童尤其是农村及

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权常常被忽略，他们在处于

教育的真空地带，不仅接受的教育质量低下，而

且容易被排斥，发展的空间受到极大限制。 
教育正义对于教育资源建设的要求表现在：

资源的分配应在保持相对平衡的基础上向弱势

群体倾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从后天弥补先天的

不足。然而现实中的资源倾斜却是指向于强者

的，这就使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加剧。 
例如，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拉

大，教育资源也向城市集中，农村教育资源遭受

破坏却没有得到相应补偿；重点学校和一般学校

在软硬件上的差距甚大，所引发的择校现象难以

根绝，农民工子弟学校更处于生存的边缘；东部、

中部、西部的区域差异也非常明显，优质资源集

中在东部的发达省份，西部教育的发展却困难重

重；高等教育与义务教育的政府投资呈倒挂状

态，等等。 
（二）弱势补偿是实现教育正义的有效途径 

要意识到弱势补偿的意义，必须摆正教育正

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罗尔斯认为，正义的主要

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

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

作产生利益之划分的方式。[3] 为此，他提出字

典排序的规则，即当一个人需要的物品是 X、Y、

Z 时，在满足了 X 之后，才可以拥有 Y 或 Z，

否则无论拥有多少 Y、Z 都不能被解释为效率，

因为没有满足正义。社会强势群体处于核心地

位，他们与弱势群体之间的竞争处于优势并获得

更多的利益，这是必然的，但是，过于偏向强势

群体，片面强调发展，把效率放在首位而忽略正

义的做法会导致众多教育问题的产生。所以正义

原则不仅要求公平，更要有倾斜性的补偿。 
刘复兴提出对教育弱势群体进行补偿的主

要理由：一是教育平等理想的要求，补偿教育是

对现实教育不平等的反动和补救，是达到事实上

教育平等的基本途径；二是教育长远效益的要

求。[4] 系统的功能取决于系统中功能最弱的环

节，如果教育弱势群体的问题不解决，人口整体

素质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就难以真正实现。 
在弱势补偿问题上，教育补偿与眼前的局部

教育效益可能是冲突和矛盾的，但是从长远的、

全局的角度看二者是统一的。第三，如果弱势群

体因现实的不平等受到了损害而不进行有效的

补偿，就会削弱教育政策的合法性，进而危及教

育政策的有效性。 
二、社会学解读：阶层资本差异与教育公平 

我国目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较为明显，

各阶层在政治、经济、文化、思维方式等方面的

差异逐渐拉大，对于教育的需要也各不相同。虽

然我国学校教育带有中央集权的特点，国家课程

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但是不同社会分层使

“机会均等只可能是一种接近，永远也不可能完

全实现。”而“一致性的学校影响与差别性的校

外影响的相对强度决定了教育创度在提供机会

均等上的有效性。”[5]  

从目前的角度看，实现真正公平的教育机会

均等任重道远。阶层资本差异对教育公平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各阶层经济资本差异对教育公平的

影响 

经济资本是指那些可以直接转换成金钱的

资本，其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

的。当前我国各阶层所拥有的经济资本差距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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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 
例 如 ， 2007 年 城 乡 居 民 收 入 比 扩 大 到

3.33：1，绝对差距达到 9646 元，（农村居民收

入 4140 元，城市居民收入 13786 元），也是改

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若扣除长期在城市

生活，实际上拥有 90%非农收入的 2 亿多农民

工，再加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社会保障，城

乡之间的差距更是天壤之别。[6]  

城乡教育差距日益扩大。而即使是城市居

民，高收入层与低收入层的差距也相当明显。虽

然义务教育已逐渐免费，教育机会在起点的不均

等逐渐减弱，但经济资本强的富有阶层仍可通过

择校、聘请家教等方式不可避免地享有更好的

教育机会和资源，而贫困阶层在教育容易受到

排挤。 
同时，教育过程不均等和教育结果不均等问

题仍然明显。例如，有学者对北京 6 所 150 名不

同家庭经济地位的一年级新生进行测试，结果显

示：高、中、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儿童在数学准

备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在语言准备总体状况上

存在极显著差异。尽早启动补偿性的早期教育是

避免学业失败的可行之道。[7] 
（二）各阶层社会资本差异对教育公平的

影响 

社会资本是指“实际的或潜在的、与对某种

持久网络的占有密切相关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一

网络是一种众所周知的、体制化的网络，或者说

是一种与某个团体的成员身份相联系的网络，它

在集体拥有的资本方面为每个成员提供支持，或

者提供赢得各种各样声誉的‘凭证’”[8]。 

社会资本具有代际传递和积累的特征，主流

阶层所拥有的社会资本显然超越非主流阶层，这

使得他们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在社会结构中占据

主导地位，能够赢得更多的教育机会。以职业为

例：人们在获得某种职业的同时，也获得相应的

社会地位。不同职业在社会评价、职业资源、权

力等方面具备不同的等级，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

高等教育，职位高的阶层均能够利用职位特权享

有特权。 
杨东平的调查显示：北京某高校 2003 级不

同家庭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中，低阶层家庭子女

的平均录取分数普遍高出高阶层的子女。其中，

高级管理技术人员阶层子女的平均分（571.3）

最低，比农民阶层子女的平均分（610.1）低 38.8
分、比工人阶层低 26.2 分、比下岗失业人员阶

层低 35 分。所就读的专业中，热门专业最高分

与最低分可相差 20 分，冷门专业相差 37.4 分，

艺术类专业则可相差 318 分。录取分数与社会地

位成反比。[9] 这个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三）各阶层文化资本差异对教育公平的

影响 

文化资本泛指任何与文化及文化活动有关

的有形及无形资产，是表示文化及文化产物究竟

能够发挥哪些作用的功能性概念。当前我国多数

的人口流动为阶层间例如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

动，是一种水平流动，而文化资本对于打破阶层

之间的难以逾越的分界线，实现向上流动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正如人们期待的——教育改

变一生。 
文化资本的数量可以受教育程度作为一项

重要指标。种种调查结果显示，“高文化阶层子

女比低文化阶层子女更容易实际获得教育机会”

“不同文化阶层的子女在学业成功上的差异同

样巨大，在各级学校教育中学习失败、辍学留级、

中途弃学的，主要是文化层次、社会地位较低阶

层的子女。”[10] 虽然文化资本意义重大，但其

自身再生产特性却使教育机会不均等被再生产

出来。学校教育并非只要学生自身努力奋斗就可

以获得成功的。占有文化资本较多的阶层，努力

控制教育并要求教育为他们服务，形成一种符号

暴力，弥漫在课程、课堂教学语言和考试制度之

中，致使低阶层学生的认知产生困难而导致学业

失败。 
三、经济学解读：人口红利与教育公平 

我国经济结构从以农业为主导转向以城市

化为基础的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导，带动了人口的

流动和转型，劳动力较高的参与率和配置效率对

经济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人口红利”和“人

口红利期”引起大家的重视。“人口红利”是指

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人口盈余和年龄结构优

势导致的高劳动参与率——即劳动力资源相对

丰富，总人口中劳动力人口比重较大，呈现“中

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对一国经济增长产生

的积极效应。这又被称之为“第一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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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我国当前研究的重点。 
“人口红利期”是指当生育率迅速下降、少

儿抚养比例下降、总人口中适龄劳动人口比重上

升，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的一

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的时期。[11] 具体地说，

当依赖人口（小于 15 岁和大于 64 岁）与劳动力

人口（15 岁到 64 岁之间）的比值小于 50%时，

社会即进入人口红利期；若比值超过 60%，则

进入“人口负债期”。 
（一）人口红利呼唤教育公平 

在人口红利带来好处的同时，许多人也为其

将来向“人口负债期”转化表示担忧，甚至认为

当前的人口红利是以将来的利益为代价换来的。 
与上述认为人口红利期可延续到 2030 年的

观点不同，也有研究认为，2009 年左右我国将

出现刘易斯拐点，即由劳动力过剩走向劳动力短

缺的转折点，人口红利还能享用 5-10 年。[12] 计

划生育加速了我国的人口转变，使人口红利期提

前的同时，也加速了其消失的步伐。 
人口红利的消失将给我国经济带来三个方

面的风险：一是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减少导致

企业竞争力下降；二是储蓄率下降影响资本的积

累，进而延缓经济增长；三是人口老龄化将增大

社会保障的压力。另外的观点认为人口红利与经

济发展关系不大，人口红利过于简单地论述人口

对经济的影响问题，人口年龄构成对于经济的影

响仅是很小的一个方面，还须综合考虑人口文化

构成、人口产业结构、人口身体素质变化、人口

城乡地区构成等影响因素。[13] 

笔者认为，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较为

复杂。从一定角度来说，第一人口红利与适龄劳

动人口的增长有关，而要延续人口红利的积极作

用，则要充分提高适龄劳动人口的质量，为将来

第一人口红利向第二人口红利的衔接做好准备。

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大范围的民工荒，充分说明了

我国传统长期以来依靠低成本红利创造的经济

结构和劳动力结构已经开始走向衰亡，一代农民

工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提高人力资本存量成为当

务之急。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所长蔡昉指出对制造业企业的计量模型分析表

明，职工受教育年限每提高 1 年，劳动生产率就

会上升 17%。如果企业职工全部由初中以下学

历改善为高中学历的话，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

高 24%，如果全部是大专学历的话，企业的劳

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 75%。与此相仿，由大专

到本科劳动生产率可以再提高 66%。[14] 
（二）延续人口红利亟需教育公平 

以质量为本延续人口红利已成为共识，教育

是增加人力资本的重要渠道，对于提高国民素质

意义重大。进城农民工子女人数众多，他们的发

展对于提高人口质量息息相关。 
因此，大力提高义务教育的公平性，为进城

农民工子女今后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条件，是人口

红利延续的重要措施。在实践中已经有很多可喜

的现象，例如福建省晋江、石狮一代农民工聚集

地带加强了公立学校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容纳，

甚至为他们今后需回原籍高考未雨绸缪，不用福

建本地的教材而采用原籍教材教学等等，收到较

好的效果。但总体来看，他们在就学方面仍处于

劣势，难以进入质量较好的公立学校，而农民工

子弟学校由于办学者理念不够科学，经费欠缺，

甚至学校身份不明朗等，导致无法提供较为公平

的义务教育，因此，本研究仍以加强农民工子弟

学校的建设为抓手进一步探究。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建立在人口质量基础

上的人口红利才能够有生机活力，义务教育公平

是其可持续性发展的保证。我们期待人力资本

的提高改变经济的增长方式，顺利通过“刘易

斯拐点”。 
四、法学解读：教育权利与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在法学角度表现为受教育权利的

普遍化问题，甚至上升到基本人权问题。1959
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提出“儿童有受教育

之权，其所受之教育至少在初级阶段应是免费的

和义务性的。儿童所受的教育应能增进其一般文

化知识，并使其能在机会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其各

种才能、个人判断力和道德的与社会的责任感，

而成为有用的社会一分子。” 
这在法律上标志着教育权利平等在世界范

围的实现，然而现实中很多时候强势群体的教育

权利容易受到保障，而弱势群体的教育权利容易

被忽视，这就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加以引导，从

法学的高度维护各个法律关系主体的教育权利

从而实现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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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权利和教育权利平等 

法学上的教育权利，指的受教育的权利，由

国家规定的，教育关系主体具有的接受教育的

能力和资格，含利益、主张、资格等方面的要

素。[15] 教育权利平等是相对的，它意味着每个

教育关系主体所拥有相应的利益、主张、资格。

要求各个主体绝对一致是不可能的，但是法律应

在其正当权利受到侵害时给予充分的保障。 
教育权利的相对平等体现为各种差异性，有

研究者把权利的这种实现状态称之为“差序格

局”，由于权利主体的不断扩大，权利的实现参

差不齐，一部分人先获得权利，然后再带动和影

响其他人获得权利，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现

实中的权利主体是逐步扩大的，即一部分人先享

有法定权利，然后推而广之及于其他人；第二，

现实中不同种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

权利的法律化及其实现是循序渐进而非一蹴而

就的。[16]  

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看，教育权利平等是

一个渐进的过程，就象在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

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样，社会强势群

体先期获得教育权利是正常的。但随着社会政

治、经济的不断进步，我们还需“逐步达到共同

富裕”。改革开放 30 多年了，弱势群体教育权

利平等的呼唤在近些年才愈演愈烈，相关法律法

规不断完善和重视，是有其必然性的。 
（二）教育权利平等的法律依据 

教育权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在义

务教育领域，我国主要的法律对教育权利平等做

出了相应的规定： 
第一，200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

4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

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

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宪法赋予

了公民受教育权，并把权利和义务结合起来了。

一方面，对于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国家必须予以

保障；另一方面，国家也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公

民履行受教育的义务。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在义

务教育阶段和非义务教育阶段的关系有所不同。 
义务教育阶段是公民必需的，是以学生为主

体的教育基本权利，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底线的

教育权利，因此国家必须明确公民应有的权利并

无条件承担义务；非义务教育阶段不是公民必需

的，公民有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需要，国家应提

供适当的场所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以保证教育公

平的实现。 
第二，1995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第 9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

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

机会。”这个规定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公民享有

不可剥夺的平等受教育权利。这来自宪法的确

认；二是义务教育阶段公民的就学机会、教育条

件和教育效果平等。该阶段不仅要让所有的适龄

公民都能上学，而且要保证他们受到质量相当的

教育，获得尽可能平等的教育效果；三是义务教

育阶段后，即初中教育后，公民的入学机会、竞

争机会、成功机会均等。[17]这是由初中教育阶

段后学生分流引发的。 
第三，200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

法》对教育权利的规定更多更详细：第 1 条：“为

了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

证义务教育的实施，提高全民族素质，根据宪法

和教育法，制定本法。”第 2 条：“义务教育是

国家统一实施的所有适龄儿童、少年必须接受的

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第

4 条：“凡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适龄儿童、

少年，不分性别、民族、种族、家庭财产状况、

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

利，并履行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第 5 条“各

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

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第 12 条：“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

在非户籍所在地工作或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

年，在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工作或者居住

地接受义务教育的，当地人民政府应当为其提供

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条件。具体办法由省、自治

区、直辖市规定。”等。 
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

是其立法的出发点，同时，通过义务教育的强制

性、义务性、免费性、公益性、平等性等特征给

予保障。尤其是对流动（非户籍所在地）儿童接

受义务教育的政府职责、经费保障等写入法律，

是教育公平的一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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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法律的规定，不等于教育权利就已经得

到落实。实践中还存在种种不公平的现象，说明

弱势群体教育权利的缺失现象仍比较严重，虽然

《宪法》《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已经从宏

观上规定了教育公平，但在微观的学校场域却由

于缺乏具体的细则使之可操作化而使弱势群体

的教育权利易受侵害。教育公平之路任重道远，

在今后相关法律的制定中更应关注。笔者建议

省市各级政府应尽快在国家法律的基础上制

定地方性法规，进一步保证弱势群体教育权利

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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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ulti-disciplinary Interpretation of “Educational Equality”  

LIN Yu 

（Taiwan Basic Education Institute, Fuj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25, China） 

Abstract: Educational equality involves the equal starting point through the process then to the result. Pedagogically, it 
reflects the effects of educational justice on education equity, of which the former can be realized by subsidizing the 
disadvantaged; sociologically, the gap i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capitals will affect one’s opportunities of education; 
economically, it is influenced by the constant population bonus that require increasingly higher demographic quality; and 
legally, it has to represent an individual’s right to education.  
Key words: education equity; educational justice; gap in social capitals; population bonus; rights to education  
 

 （责任编辑  赵  蔚） 
 


